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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受刑人書信及投稿之管制與言論自由 
釋字第756號 
────────────────────────────────── 
【實務選擇題】 

 

依司法院釋字第756號解釋，「監獄行刑法」第66條規定：「發受書信，由監獄

長官檢閱之。如認為有妨害監獄紀律之虞，受刑人發信者，得述明理由，令其

刪除後再行發出；受刑人受信者，得述明理由，逕予刪除再行收受。」其中檢

查書信及刪除書信內容部分，尚與憲法保障下列何者無違？ 

(A) 財產自由 

(B) 秘密通訊 

(C) 遷徙自由 

(D) 集會自由 

答案：B 
 

 

【裁判要旨】 

監獄行刑法第66條規定：「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檢閱之。如認為有妨害監

獄紀律之虞，受刑人發信者，得述明理由，令其刪除後再行發出；受刑人受信

者，得述明理由，逕予刪除再行收受。」其中檢查書信部分，旨在確認有無夾帶

違禁品，於所採取之檢查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理關聯之範圍內，與憲法

第12條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尚無違背。其中閱讀書信部分，未區分書信種

類，亦未斟酌個案情形，一概許監獄長官閱讀書信之內容，顯已對受刑人及其收

發書信之相對人之秘密通訊自由，造成過度之限制，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2條

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不符。至其中刪除書信內容部分，應以維護監獄紀律所

必要者為限，並應保留書信全文影本，俟受刑人出獄時發還之，以符比例原則之

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秘密通訊及表現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82條第1款、第2款及第7款規定：「本法第66條所稱妨

害監獄紀律之虞，指書信內容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一、顯為虛偽不實、誘

騙、侮辱或恐嚇之不當陳述，使他人有受騙、造成心理壓力或不安之虞。二、對

受刑人矯正處遇公平、適切實施，有妨礙之虞。……七、違反第18條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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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4款及第6款、第7款、第9款受刑人入監應遵守事項之虞。」其中第1款部分，

如受刑人發送書信予不具受刑人身分之相對人，以及第7款所引同細則第18條第1

項各款之規定，均未必與監獄紀律之維護有關。其與監獄紀律之維護無關部分，

逾越母法之授權，與憲法第23條法律保留原則之意旨不符。 

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81條第3項規定：「受刑人撰寫之文稿，如題意正確且

無礙監獄紀律及信譽者，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違反憲法第23條之法律保留原

則。另其中題意正確及監獄信譽部分，均尚難謂係重要公益，與憲法第11條保障

表現自由之意旨不符。其中無礙監獄紀律部分，未慮及是否有限制較小之其他手

段可資運用，就此範圍內，亦與憲法第11條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不符。 

前開各該規定與憲法規定意旨有違部分，除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81條第3項

所稱題意正確及無礙監獄信譽部分，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外，其餘部分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年時，失其效力。 

【爭點說明】 

一、多數意見將監獄行刑法第66條之限制，按其階段，區別為檢查、閱讀及刪

除。由於前兩者直接破壞個人書信之秘密性，多數意見認涉及憲法第12條之

秘密通訊自由。刪除因直接限制書信之內容，故除秘密通訊自由外，認另限

制憲法第11條之表現自由。至於細則第82條各款則為有關刪除目的之解釋性

規定，細則第81條亦屬對於表現自由之限制。 

二、先就涉及的權利類型而言，獄方如果只是單純檢查而不同時閱讀書信內容，

固然不會直接涉及表意自由之限制。故多數意見只以秘密通訊自由為審查依

據，尚無太大問題。然獄方之閱讀受刑人書信，是否只是破壞其通訊之秘

密，而沒有限制到表意自由？按秘密通訊自由除保障個人通訊之秘密性外，

當然也保障具表意成分的通訊本身。對一名通常人而言，如預先知道其書信

一定會被他人閱讀，在現實上必然會產生某種程度的自我檢查，而無法暢所

欲言，這就是限制言論之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就此而言，「閱讀」應

該還是會同時限制了發信的受刑人或非受刑人之表意自由，且構成對於通訊

（表意）內容之事前審查。如果我國憲法並無第12條，則秘密通訊自由的保

障範圍應該會納入第11條的言論自由。既然憲法在第11條之外，另外明定第

12條保障表意自由，則兩者之關係如何，即屬解釋論層面所需面對的問題，

雖然這基本上可說是法律人的茶壺內漣漪。可惜多數意見對此並沒有進一步

釐清，有待他案解釋或學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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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就權利主體而言，秘密通訊自由有一項特徵是一般表意自由所無：「雙

方」（或對應的）權利主體。如以書信為例，發信人一旦寄出書信，就會有

對應的受信人，發、受信雙方應該都是秘密通訊自由的權利主體，相生相

伴。由於秘密通訊自由預設有發、受信之雙方權利主體，因此發信受刑人的

相對受信人（如其家屬、朋友等，通常為非受刑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往往

也會因為受刑人之受到限制，而同受限制。反之，在受刑人為受信方時，現

行法令允許監獄長官檢查、閱讀並刪除由獄外之非受刑人所寄發的書信，更

是直接限制了發信之非受刑人的秘密通訊自由及表意自由（除非是受刑人寫

信給受刑人）。所以在本案並不是只有受刑人的權利受到限制，而是另有許

多「人」的類似權利受到相同限制，因此不能只用受刑人為權利主體來審查

有關書信檢查規定的合憲性。本號解釋在解釋文第1段、理由書第6、第7及第

8段都提及「受刑人及其收發書信之相對人之秘密通訊自由」，正是此意。可

惜的是，多數意見在實際審查時，由於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對於與受刑人通

訊之相對人的秘密通訊自由，往往予以忽略，或完全比照受刑人之待遇處

理。用個不太精確的比喻來說，好人寫給壞人的信，其地位與壞人寫的信一

樣。並且將對於壞人的種種限制，理所當然地擴張適用於好人身上。本號解

釋一方面宣示受刑人原則上亦享有憲法權利，顯係有意打破所謂特別權力關

係之桎梏。但在書信審查部分，卻又在無意間另外承認了一個特別權力關係

的加強版 

【相關法條】 

憲法第11條、第12條、第23條 


